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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浦项（张家港）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PZSS”）成立于 1997 年 2 月 15 日，

位于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由韩国 POSCO（株）（82.5%股份）

与中国江苏沙钢集团（17.5%股份）共同投资建设的专业生产不锈钢的中韩合资企业，具备年

产 110 万吨不锈钢的粗钢生产能力（2022 年、2023 年不锈钢粗钢产量分别为 98.9 万吨、83.9

万吨），产品以 300 系不锈钢为主。 

PZSS 炼钢采用的是“EAF 电弧炉+脱磷电弧炉+AOD 精炼炉”的生产工艺，建有一座 130t

电弧炉及一座 150tAOD 精炼炉，同时配有 1 座 60t 脱磷电弧炉，作为熔化镍生铁，并进行脱

磷处理用。铬铁、镍铁等主要合金原料在电弧炉、脱磷炉、AOD 精炼炉投放。由于 EAF 电弧

炉的工艺特性，其吹氧及通电过程中存在温度高、渣量大的问题，部分铬、镍等金属元素被氧

化后，形成氧化物转化成炉渣和除尘灰，成为固体废弃物，不仅增加了电炉及转炉的冶炼负担，

使冶炼周期延长，而且降低了金属收得率（镍、铬平均损失在 2%和 6%左右），损失了金属

价值，造成冶炼成本增加，还可能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目前国内不锈钢企业普遍采用合金炉

来熔化镍、铬合金的方式来提高炼钢镍、铬的收得率，合金熔化炉在熔化时可最大限度避免金

属被氧化，有效减少金属损失（行业认为实现镍、铬综合收得率较电弧炉分别提高 1%和 4%），

且无需加入石灰、硅铁、萤石等造渣剂，大幅降低了炉渣产生量。省内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

溧阳宝润钢铁有限公司目前均采用上述合金炉来熔化镍、铬合金。 

PZSS 现有脱磷电弧炉功能为熔化高磷镍铁并实现脱磷目标，而当前从印尼进口的镍铁磷

含量已降至一般水平，无需单独进行脱磷处理；与此同时合金元素的收得率成为不锈钢企业的

重要竞争指标之一。为了有效提高重要原料的利用率，保持产品品质稳定性，降低生产成本，

PZSS 拟对炼钢的前段熔炼工艺进行优化改造，拟拆除脱磷炉设备，并新增三座 50t 合金熔化

炉（两用一备）及配套的公辅设施，将部分铬铁、镍铁合金转移至合金熔化炉进行熔炼，并相

应减配在现有电弧炉熔炼物料。合金熔化炉建成后，与现有的电弧炉配套生产，为 AOD 精炼

炉提供初炼铁水；合金熔化炉与电弧炉冶炼出的钢液混合后，再经现有 AOD 精炼炉冶炼，对

产品品质进行相应的控制。同时合金熔化炉充分利用脱磷炉现有的供电、集尘、水处理等设施，

实现降本增效和环境治理的双重需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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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文件的规定，建设项目应当在开工建设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受浦项（张家港）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连云港有限公司承担本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评价单位接受委托后，在研究有关文件、现场踏勘和调查的

基础上，按照相关环境影响评价导则等技术规范所规定的原则、方法、内容及要求，编制了《浦

项（张家港）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合金熔化炉改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为项目建设提供环

保技术支持，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供审批依据。 

为了加强建设项目各方与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公众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使公众比较全面地了

解建设项目及其污染排放状况，减轻对项目影响的担忧，通过公众参与的形式，把公众对建设

项目的多种意见和建议体现在公众参与的结论中，使项目规划设计更加完善和合理，以提高建

设项目的环境和经济效益。 

公众通过参与来维护其环境权益、履行其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对形成良好的保护环境

的社会风气和实现预定的环境目标有着保证作用。公众参与的结论体现在报告书中，环保部门

及行业主管部门在报告书审批时应充分考虑公众的意见，并及时反馈给建设单位，作为监督和

验收的内容之一。通过公众参与，可使环境影响评价的对策更具合理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浦项（张家港）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负责项目的公众参与工作。 

本次公众参与主要形式包括：网络公示、张贴公告及报纸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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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次项目建设单位（浦项（张家港）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5 日委托

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连云港有限公司开展本次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九条，浦项（张家港）不锈

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7 日在浦项（张家港）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进行了第一

次公示，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

相关的意见。 

本次公开主要内容包括：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

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

的范围和主要事项、公众意见反馈方式，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等。 

2.2 公开方式 

依据《办法》第九条，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采用网络公示的方式，通过浦项

（张家港）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实施了本次公示，实施进度情况见表 2.2-1，公示截图见

图 2.2-1。 

表 2.2-1  公众参与各环节实施进度 

序号 公开方式 实施时间 

1 通过浦项（张家港）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进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2024年 10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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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浦项（张家港）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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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见表 2.3-1。 

本次网络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表 2.3-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浦项（张家港）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合金熔化炉改建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

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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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村（居委会）xx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路 xx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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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开内容及时限 

依据《办法》第十条，在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浦项（张家港）

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时限 2024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7 日，共计

10 个工作日。公示内容包括：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七）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八）环评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公示内容及时限符合《办法》要求。 

3.2 公示方式 

依据《办法》第十一条，建设单位通过网络公开、报纸公开和张贴公告的方式进行征求意

见稿公示。 

3.2.1 网络公示 

网络平台公开具体实施见表 3.2-1，公示截图见图 3.2-1。网络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

见。 

表 3.2-1  网络平台公众参与环节实施进展 

序号 公开方式 实施时间 

1 通过浦项（张家港）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 
2024 年 10 月 25 日 

至 2024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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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浦项（张家港）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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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公示 

2024 年 10 月 31 日和 11 月 5 日，建设单位在《扬子晚报》上对建设项目进行了报纸公开。

报纸公开见图 3.2-2，报纸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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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1）  本项目报纸公开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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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2）  本项目报纸公开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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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现场张贴公示 

2024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4 年 11 月 7 日，建设单位在可能受项目影响的环境敏感点附近

易于知悉的场所（村委会等）张贴了信息公告，对工程概况、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征求公众意

见的主要事项及其反馈方式进行了告知。公告张贴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朝东圩港村 

 

新凯村 

 

新南社区 

 

新东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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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丰村 

 

新闸村 

 

海坝村 

 

店岸村 

 

福利村 

 

光明村 

图 3.2-3  现场张贴公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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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查阅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在浦项（张家港）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所在地提供纸质的《浦项

（张家港）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合金熔化炉改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供公众

查阅。现场提供纸质版报告书期间，未有公众现场查阅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包括电话、传真、邮件等各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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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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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 

5.1 公众意见概述与分析 

本项目在进行网络公示、现场张贴公告及报纸公开期间，没有收到任何反馈意见（包括电

话、传真、邮件等各种形式） 

5.2 公众意见采纳与否说明 

由于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因此，无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虽然项目公示期间本公司均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但本公司承诺将采取严格的污染治理措

施，确保本项目产生的废水、废气都达标排放，固体废物确保做到安全处置，噪声确保做到厂

界达标。本公司承诺在生产运营过程中加强管理，并愿意接受公众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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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于 2024 年 11 月 14 日在浦项（张家港）不锈

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https://www.zpss.com/gongs/info.aspx?itemid=2857&lcid=对该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进行了全本公示。 

6.2 公开方式 

根据公众参与办法，“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

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本次公示载体选取符合要求。 

 

图 6.2-1  环评报告及公参说明全本公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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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诚信承诺 

  


